




 

附件一 

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

攜帶手提電話回校申請表 

 

家長如認為學生有實際需要而欲攜帶手提電話回校，必須先經申請及校方批准。未經批准，而

攜帶手提電話回校，將依校規處分。 

 

學生姓名： 

 

 班別/學號：  

申請日期： 

 

 批核日期： 

(學校專用) 

 

申請攜帶手提電話原因： 

 

 

 

 

 

本人現向學校申請批准敝子弟 (姓名：____________ 班別：_____ 班號：____) 攜帶手提電話回

校。本人同意敝子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須遵守有關守則，並清楚知道敝子弟有責任自行保管手提電

話。如敝子弟違反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守則，學校有權立即撤消有關批准，並依校規處分。 

 

 

 

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（以下內容請學生保留作參考） 

 

※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守則※ 

 

1. 在學校範圍內，未經老師批准，均應保持手提電話關機狀態。 

2. 在學校範圍內，如同學擅自開啟或使用手提電話、手提電話發出聲響、公開展示手提電話，學

校將依校規處分。 

3. 同學必須妥善保管手提電話。 



 

附件二 

 
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

 

學生借用個人儲物櫃申請表 (2017 - 2018) 
 

 

借用個人儲物櫃守則 

 

1. 儲物櫃為校方所有，借予同學作暫存上課用品，以一學年為期。所有儲物櫃需於指定日期  

(中一至中五級：7/6/2018  中六：2/3/2018) 前清理及交還，否則將由校方處理櫃內物品，並取

消來年使用儲物櫃的權利。 

2. 同學應小心使用及保護儲物櫃。不可貼上貼紙或弄髒儲物櫃。如惡意破壞或因疏忽導致儲物櫃

有損壞，須負責賠償一切有關費用。 

3. 若同學發現儲物櫃有損壞，必須即日報告班主任及填寫損毁紀錄 (於校務處)，否則須賠償維

修儲物櫃之費用。 

4. 儲物櫃只供暫時存放本校教科書籍、文具及清潔之運動衣服，不准存放違禁或違法物品。另外

亦不准存放食物或貴重物品（例如首飾或過量金錢），以及一切校方禁止攜帶之物品。同學有

責任妥善保管自己的財物。 

5. 同學只可於早會前、小息、午膳期間或放學後使用儲物櫃，有老師特別批准者除外。 

6. 統測及考試前同學必須清理及帶走儲物櫃內所有物品，統測及考試期間不可存放任何物品在櫃

內及不可上鎖。 

7. 如有需要，校方有權要求同學開啟儲物櫃檢查。 

8. 若學生未能遵守上述守則，校方將取消學生使用儲物櫃之權利及按違規情況進行處分。 

 

本人現向學校申請批准敝子弟 (姓名：               班別：       班號：       ) 借用個人

儲物櫃，並願意督促敝子弟遵守上述各項借用儲物櫃之守則。如敝子弟違反守則，校方有權取消儲

物櫃使用權及按違規情況處分。 

 

 

 

  此覆 

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彭惠蘭校長 

 

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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